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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欣欣济困助学基金会信用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福建省欣欣济困助学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信

用信息管理,推进社会组织信用体系建设,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发展,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基金会范围内各部门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

形成或者获取的与社会组织信用状况有关信息的管理。

第三条 民政部门及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在本基金

会信用信息管理工作。

第四条 基金会信用信息的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统一管理、分

级负责、信息共享、动态更新的原则。

第五条 基金会开展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工作,应当依法保守国家

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第六条 基金会信用信息包括基础信息、年报信息、行政检查信息、

行政处罚信息和其他信息。

第七条 基础信息是指反映基金会在民政部门登记、核准和备案等

事项的信息。年报信息是指社会组织依法履行年度工作报告义务并向

社会公开的信息。行政检查信息是指登记管理机关及政府有关部门对

社会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形成的结论性信息。行政处罚信息是指社会组

织受到的行政处罚种类、处罚结果、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时间、

作出行政处罚的部门等信息。其他信息是指社会组织评估等级及有效

期限、获得的政府有关部门的表彰奖励、公开募捐资格、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等与基金会信用信息有关的信息。

第八条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在信息形成或者获取后5个工作日内将应

予记录的基金会信用信息采集录入到基金会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第九条 登记管理机关依据基金会依法履行义务或者存在违法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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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有关信用信息,建立基金会活动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制

度"。

因非行政处罚事项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基

金会、登记管理机关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向基金会书面告知列入的事实、

理由、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通过登记的住所地无法取得联系的,

可以通过互联网公告告知。

第十条 基金会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有异议

的,可以在收到告知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书面陈

述申辩意见并提交相关说明材料。通过公告方式告知的,基金会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未提交限陈述申辩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陈述申辩意见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进行行

核实,作出是否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决定,并书

面告知申请人。

第十一条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会列入活动

异常名录:

（一）未按照规定时限和要求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度工作报告的;

（二）未按照有关规定设立党组织的;

（三）登记管理机关在抽查和其他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发放整改文书

要求限期整改,社会组织未按期完成整改的;

（四）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存在《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

法》规定情形的;

（五）受到警告或者不满5万元罚款处罚的;

（六）法津、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列入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 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录的基金会按照规定履行相关义务或

者完成整改要求的,可以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移出活动异常名录,登记

管理机关应当自查实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其移出活动异常名录;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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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应当整改或者履行行相关义务情形的,自列入活动异常名录之日起

满6个月后,由登记管理机关将其移出消活动异常名录

第十三条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会列入严重

违法失信名单:

（一）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满2年的;

（二）弄虚作假办理变更登记,被撤销变更登记的;

（三）受到限期停止活动行政处罚的:

（四）受到5万元以上罚款处罚的;

（五）三年内两次以上受到警告或者不满5万元罚款处罚的;

（六）被司法机关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七）被登记管理机关作出吊销登记证书、撤销成(设)立登记决定的: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列入的其他情形。

第十四条 对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基金会,登记管理机关可以

采取或者建议有关部门依法采取下列惩戒措施:

（一）列入重点监督管理对象；

（二）不给予资金资助；

（三）不向该基金会购买服务；

（四）不授予相关荣誉称号；

（五）作为取消或者降低基金会等级的重要参考;

（六）实施已签署联合惩戒备忘录中各项惩戒措施。

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2021年12月15日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批准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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